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件
杭电教

关于印发 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设计 (论文〉

学术不端检测工作实施细则 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处:

现将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学术不端检

测工作实施细则 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主题词:本科 学术不端检测 实施细则 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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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设计 (论文)

学术不端检测工作实施细则 (试行)

第△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

(教育部令第 34号)文件精神,增强学生诚信意识,规范本科

毕业设计 (论文)管理,确保本科毕业设计 (论文)质量,提高

本科人才培养水平,结合我校实际,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毕业设计(论文)学术不端检测工作采用学院自查

和教务处抽查两种检查方式。学院自查应在答辩前进行,相关规

定由学院自行制定。

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全日制本科

生。

第二章 检测范囿

第四条 教务处以专业为单位抽取本科毕业设计 (论文),

抽取篇数不少于该专业毕业论文数的10%,对于人数较少的专业,

应至少抽取5篇.

第五条 各学院推荐参加评优的毕业设计 (论文),全部进

行毕业设计 (论文)学术不端检测。

第六条 未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的毕业设计 (论文)在下次

答辩前需重新检测。



第三章 检测对象及流程

第七条 检测对象为毕业设计 (论文)正文电子版,文档

格式为№rd或PDF格式 (非图片格式转换).

第八条 毕业设计 (论文)答辩后
一周内,由教务处随机

抽取检测名单,并由学院将毕业设计 (论文)正文电子版提交教

务处。

第九条 教务处对提交的毕业设计 (论文)进行检测,出

具相关检测报告,并反馈给各学院答辩委员会。

第十条 各学院答辩委员会对未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的毕业

设计 (论文)进行审查与认定,并根据检测标准及处理办法给出

相应的处理意见。

第十一条 学院将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签字盖章后报教务

处。

第四章 检测标准及处理办法

第十二条 参考国内同类高校检测标准,并根据我校实际

情况,毕业设计 (论文)学术不端检测检测标准设定如下:(o

文字复制比(文字复制比是指毕业论文与比对文献比较后,重合

文字部分所占的比例,不含自引部分,下同)在30%(含30%)

以内的视为检测通过;(2)文字复制比超过 30%,不超过 50%

的毕业设计(论文)视为检测不通过有待整改,给予
一次整改机

会,经整改后可再次申请参加答辩;(3)文字复制比超过50%视

为检测不通过.



第十三条 检测不通过或整改后检测仍不通过的毕业设计

(论文)经学院答辩委员审查和认定,答辩成绩记为不及格。

第十四条 对于检测不通过或整改后检测仍不通过的学

生,其行为若被认定为作弊,由教务处根据 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

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第十五条 检测不通过或整改后检测仍不通过的毕业设计

(论文)指导教师将被取消毕业设计 (论文)优秀指导教师评选

资格,并根据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

(2014年修订)》给予相应处理.

第十六条 各学院推荐参加评优的毕业设计 (论文),文字

复制比不得超过20%,否则取消评优资格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文之日起实施,由教务处进行

解释。


